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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
搏
台
灣
社
區
人
口
統
計
，
我
國
六
十
五
歲
以
主
老
年
人
口
，
披
星
本
(八
+
-
一
)
年
九
月
底
盧
布
止
，
已
達
一吉四
十
七
萬
一
一
于
人
，
佔
總
人
口

官
方
之
七
﹒
。
一
一
;
依
聯
合
國
的
方
類
，
我
國
已
超
過
官
方
之
七
的
比
率
，
正
式
邁
入
了
高
齡
化
的
社
會
。

(
自
問
齡
化
的
社
會
，一
蝦
的
看
浩
是
代
表
著
正
面
的
可
忌
的
成
就.. 

說
明
經
濟
投
展
快
速
，
國
民
一
所
海
提
高
，
飲
食
營
養
皇
宮
，
是
佳
環
境
改
善
，

醫
韓
科
扶
設
逢
，
疾
病
防
治
見
紋
，
所
以
國
民
身
體
健
康
，
人
主
壽
命
大
幅
延
長
。
我
國
自
看
出
入
以
來
，
今
年
首
次
達
到
高
齡
化
社
會
的
現
界
，
實
在

權
垮
慶
幸
。

(
晶
齡
化
社
會
也
帶
來
許
多
新
的
問
題
和
食
面
的
商
擊
，
舟
我
們
抗
戰
.. 

整
體
來
說
，
故
賴
人
口
增
知
，
社
會
食
持
沉
重
，
徊
聽
來
說
，
如
像
健
康

的
老
人
，
他
們
因
為
壽
命
延
長
，
原
有
的
養
老
計
畫
沒
有
規
董
海
那
路
長
久
，
原
有
的
儲
蓄
因
長
期
過
賞
腫
脹
一
開
貶
懼
，
原
由
子
女
撫
養
的
期
望
因
子

女
也
逐
漸
進
入
老
年
研
成
滅
，
形
成
了
主
活
的
壓
力
。
原
有
安
{
早
晚
年
的
打
算
因
餘
暇
太
多
加
抱
起
強
迫
退
休
的
制
度
，
想
奏
技
享
有
酬
工
恃
缺
乏
機

會
，
想
麥
休
閑
進
修
空
間
亦
忍
不
久
，
形
成
了
精
神
的
壓
力
。
至
於
衷
病
的
老
人
，
他
們
因
為
健
康
的
限
制
，
對
於
社
會
的
壓
力
支
久
，
諸
如
醫
療
設

脆
不
足
、
醫
扭
轉
費
用
沉
重
、
醫
護
人
汁
短
缺
、
養
護
機
構
不
詢
、
{
然
是
熙
謹
缺
乏
，
營
揖
食
指
導
反
預
防
保
惶
不
夠
普
通
深
入
等
用
題
，
均
海
知
速
設
法

解
決
。我

國
老
年
人
口
在
六
十
一
年
底
只
有
四
十
八
萬
四
千
人
，
佔
總
人
口
官
方
之
三
﹒
斗
，
二
十
年
來
人
數
文
增
如
三
悔
，
比
率
增

h
p三
﹒
八
;
依
照
一
丌

政
院
經
濟
建
設
委
員
會
人
口
中
推
計
的
預
咕
，
二
十
三
年
臥
法
，
亦
即
民
國
一O
五
年
將
看
老
年
人
口
丘
吉
萬
零
九
十
人
，
佔
總
人
口
官
方
之
一

一. 
一

，
比
率
增
」
卅
五

，
人
數
一
增
如
一官
五
十
一
-
一
萬
七
十
人
，
久
將
超
過
自
甫
的
一
倍
。
國
內
主
七
年
人
口
人
數
快
速
的
成
長
，
對
於
放
國
社
會
笠
體
和
老
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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徊
麓
的
帶
來
與
壓
力
，
勢
將
白
主
沉
重
，
不
泣
不
預
為
導
諜
。

椅
背
去
谷
園
，
每
年
亦
有
大
量
老
年
人
口
湧
入
現
存
社
會
之
中
。
起
-
初
因
為
丈
無
先
側
，
新
增
老
人
的
持
贊
未
為
社
會
大
眾
所
略
解
，
一
仰
在
七
年
人
口

本
身
，
亦
未
提
出
具
體
的
話
來
，
所
臥
曾
有
將
此
老
年
族
群
稱
為
「
新
人
類
」
的
說
法
。
現
存
的
社
會
原
以
十
六
款
至
六
十
四
歲
的
骨
妝
人
口
為
主
流

一
切
規
章
制
度
均
彼
此
一
加
設
計
，
故
本
質
主
可
稱
為
「
中
齡
社
會
」
'
和
非
真
正
的
高
齡
社
會
。
會
指
老
年
用
題
的
產
主
與
周
題
的
根
課
，
可
說
是

由
新
人
類
與
中
齡
社
會
之
間
的
甘
齋
主
與
脫
節
一
卅
弦
。
最
近
歐
洲
興
起
老
人
是
現
存
社
會
的
邊
緣
彷
子
，
失
吞
了
許
多
權
是
，
應
該
爭
取
權
力
，
回
歸
社

會
主
流
的
說
法
，
我
們
麥
真
正
保
障
老
人
的
祖
足
，
似
也
應
成
注
定
老
人
的
串
末
，
接
納
老
人
進
入
現
存
社
會
主
流
，
漸
次
轉
變
為
一
祖
老
人
有
參
與

決
策
榷
的
高
齡
社
會
著
手
。

老
人
的
-
鬧
市
婪
，
根
搏
本
年
十
月
內
政
部
舉
辦
老
人
福
利
昕
討
會
邀
約
專
家
學
存
、
一
丌
政
主
骨
灰
實
務
人
員
共
用
昕
討
的
結
果
，
認
為
可
方
倡
導
敬

是
倫
理
、
保
障
經
濟
安
全
、
支
勘
居
家
安
餐
、
推
廣
醫
療
保
健
、
注
重
文
康
休
閑
及
鼓
勵
社
會
參
與
六
大
項
目
進
汗
，
每
一
大
項
，
亦
有
具
體
的
檢
討

反
建
設
。
用
峙
，
用
政
部
對
現
一
丌
反
即
將
如
強
推
汗
的
老
人
一
福
利
照
務
項
目
，
亦
提
出
老
人
扶
養
，
老
人
撫
養
，
老
人
休
餐
服
務
，
旭
收
入
老
人
主
活

輔
助
，
中
尪
收
入
老
人
主
活
津
貼
，
低
收
入
之
老
人
佳
宅
訣
純
設
備
改
善
輔
助
，
老
人
在
宅
照
務
，
老
人
長
勢
都dH丸
，
老
人
醫
療
照
務
，
老
人
乘
車
價

舟
，
試
辦
老
人
日
用
照
顧
，
試
辦
屆
齡
退
休
老
人
研
習
營
，
配
合
=
一
代
用
金
政
策
如
張
老
人
家
庭
功
鼠
，
及
其
他
在
屯
人
人
力
銀
汗
，
老
人
之
願
照
務
等

周
邊
性
的
照
務
措
撓
。
呼
籲
4分
界
配
合
實
麓
，
以
已
繪
出
了
我
國
A守
法
老
人
福
利
的
一
一
幅
監
園
，
對
社
會
老
年
人
口
的
主
存
權
、
自
主
權
、
工
作
械
、

參
與
權
等
基
本
權
足
，
亦
已
有
一
所
注
定
。

但
盧
布
來
金
來
備
起
見
，
仍
有
幾
點
定
見
，
有
舟
輔
尤

.. 

首
先
是
我
們
對
於
老
人
口
的
持
贊
唷
解
不
鉤
，
試
以
年
齡
為
倒
;
本
年
六
五
至
七
目
的
韌

老
人
口
佔
老
年
人
口
的
官
方
之
七

0
.
六
，
七
五
至
七
九
的
中
老
人
口
佔
一
六
﹒
六
.
八
十
嚴
恥
之
川
的
老
老
人
口
佔
一
-
一
﹒
八
，
-
一
十
三
年
之
斌
，
其
比
率

方
別
改
為
主
九
﹒
=
一
，
:Jt. 

，
一
一
一
﹒
六
，
對
於
供
幕
之
情
形
，
影
響
亦
大
。
他
如
城
鄉
居
處
，
健
病
情
形
，
敢
肯
性
別
均
未
方
析
，
籠
統
決
定
哄
帶

、
起
難
確
屬
。
其
次
，
主
化
牟
人
口
老
化
過
程
禾
鼠
注
定
研
究
。
令
人
老
化
過
程
，
朱
先
相
月
，
為
此
研
究
也
是
繞
在
七
化
的
方
浩
'
或
增
進
老
年
人
口
身

也
健
康
的
新
知
。
對
於
老
人
福
利
，
助
孟
試
許
更
大
。
第
三
，
老
年
人
口
參
與
決
策
的
機
會
未
予
重
視
，
現
在
的
決
策
權
力
，
多
由
政
治
人
此
抑
或
一
丌
政

主
營
拿
娃
，
主
A
Y
P給
于
老
人
福
利
機
構
或
固
體
臥
代
令
人
的
身
方
作
用
接
的
參
與
，
屁
不
一
定
真
正
代
表
老
人
一
福
利
政
策
央
主
人
或
消
費
存
的
走
見
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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椅
背
奏
，
真
使
決
策
儡
差
或
能
成
效
戒
指
。

今
攻
為
求
政
府
政
策
順
利
推
行
，
專
家
都
J
各
們
寶
貴
的
建
設
鼠
鉤
逐
步
實
現
，
確
使
老
年
人
口
的
基
本
權
泣
，
且
在
高
齡
社
會
中
獲
海
保
障
，
並

不
斷
提
升
其
土
耳
巾
，Tm賀
，
實
應
先
一
丌
拿
挂
下
列
指
捷
，
方
低
落
實
。

、
促
使
老
年
人
口
興
高
齡
社
會
，
容
的w
結
合
。
我
們
略
解
高
齡
社
會
不
是
一
徊
立
祠
的
名
詞
，
也
應
與
現
存
的
原
臥
中
壯
年
齡
人
口

A
主
的
中

齡
社
會
有
所
差
別
，
A守
法
現
存
社
會
的
領
導
各
應
正
視
老
牟
人
口
的
增
如
與
人
口
結
構
的
改
變
，
隨
時

d

重
咕
老
人
的
力
量
，
多
不

J
b參
與
的
機
會
，
h
w懷

老
年
人
口
被
迫
淪
為
弱
勢
的
進
陣
的
族
群
，
一
扣
在
高
齡
社
會
中
形
成
一
相
互
脫
節
與
對
立
的
情
形
。

-
一
、
知
強
國
內
﹒
且
有
人
持
質
及
老
化
過
程
等
研
究
。
我
們
對
於
老
人
間
題
的
處
理
，
多
數
惜
說
國
外
，
對
於
園
角
老
年
人
口
的
持
贊
、
老
化
的
過
程

S

川
趴
及
身
心
的
梅
里
等
等
，
A
于
開
時
恥
解
不
多
，
宜
即
如
琵
研
究
，
川
趴
科
學
方
浩
曙
解
事
實
，
尋
求
去
口
索
，
是
結
老
化
，
改
善
現
一
丌
邏
輯
式
的
、
規
範
性

的
設
計
。
為
末
增
如
研
究
成
泉
，
並
應
一
增
設
專
貴
的
研
究
機
構
，
以
利
進
一
丌
。

三
、
從
速
制
訂
或
修
改
老
人
一
福
利
者
朋
法
規
。
現
一
丌
老
人
福
利
浩
規
﹒
經
各
方
評
鑑
﹒
設
為
老
人
法
定
年
齡
過
高
，
退
休
年
齡
宜
抹
彈
性
等
，
不

合
會
指
需
要
之
處
甚
多
，
直
即
修
訂
。
是
干
現
有
設
旋
式
將
興
辦
之
措
麓
，
如
在
屯
人
年
金
制
度
等
，
尚
無
法
規
可
塘
，
亟
浮
增
訂
。
e
e種
老
人
法
規
，

步
系
老
人
權
是
，
A守
法
並
酷
地
多
讓
老
人
代
表
參
與
決
策
，
伯
仲
彼
內
容
遁
的
戶
，
並
利
執
一
丌
。

四
、
強
調
老
人
福
利
是
新
興
照
務
一
丌
黨
的
主
張
。
老
人
一
福
利
與
其
他
社
會
福
利
一
樣
，
臘
月
被
視
為
一
種
捕
社
社
消
祖
性
的
消
費
一
丌
直
楠
，
其
實
它
也

是
一
種
設
展
性
的
生
產
社
的
照
務
一
丌
絮
，
在
法
工
業
社
會
經
濟
投
展
著
重
照
務
一
丌
黨
的
特
代
，
更
具
走
泉
。
老
人
福
利
不
僅
直
接
土
產
勞
務
為
老
人
提

供
服
務
。
也
可
以
設
揖
運
用
退
休
人
力
資
源
昇
為
社
會
免
費
春
獻
，
並
可
川
趴
且
有
牟
人
口
為
主
要
消
勢
對
象
創
設q
f種
銀
色
的
工
商
事
業
。
基
於
這
種
新

興
觀
A峙
的
說
知
，
我
們
亦
將
抹
取
下
列
配
合
措
麓
，
以
確
保
老
人
福
利
照
務
一
丌
黨
的
順
利
設
展
。

心
仆
(
增
如
經
費
的
技
資

.. 

將
福
利
預
算
的
支
出
，
從
消
費
的
觀
點
改
科
技
資
，
蜻
大
服
務
一
丌
常
氣
園
，
增
如
勞
務
主
產
價
值
，
戒
﹒
戶
老
人
因
缺
乏
服

務
一
卯
引
起
的
指
矢
，
進
一
加
與
勵
銀
色
工
官
刑
事
業
增
伊
政
府
營
利
稅
收
，
並
周
知
社
會
照
務
一
丌
業
就
業
機
會
進
一
加
提
高
國
民
所
芽
。
八
十
四
年
度
中
央
福

利
預
算
可
缺
增
如
官
方
之
五
十
，
會
為
姆
大
技
資
的
好
機
會
。

川
鬥
尤
實
人
員
的
編
制
。
照
務
一
丌
業
技
川
趴
土
產
勞
務
為
主
，
一
增
如
工
吽
人
員
乃
為
增
率
先
麥
悔
件
;
過
各
動
用
社
會
福
利
基
金
會
有
不
海
用
於
人
事

-3 一月二十年二十八國民華中



贊
用
的
規
定
，
實
盧
布
一
大
錯
誤
。
目
前
政
府
精
商
人
事
，
亦
不
宜
鬼
說
社
政
部
門
早
臥
不
足
的
事
實
。
試
以
現
有
志
縣
市
辦
理
老
人
編
制
工
作
員
額
為

例
，
有
八
縣
朮
戶
於
四
方
之
一
人
，
九
縣
市
僅
有
自
(
刀
之
一
至
一
人
，
以
此
人
力
，
如
何
推
動
工
吽
'
故
中
央
過
各
騙
到
若
干
輔
助
項
目
之
預
算
，
他

方
因
無
人
力
缸
合
一
仰
無
法
利
用
，
殊
為
可
惜
，
也
佇h
d私
立
單
位
應
體
會
人
力
支
重
於
經
費
之
經
驗
，
將
工
作
員
額
，
參
照
照
務
老
年
人
數
及
改
造
業
務

果
奏
，
述
作
合
理
增
妒
。

M
H提
高
照
務
的
品
質
。
照
務
一
丌
業
慌
以
消
費
存
的
一
帶
來
為
取
舟
，
並
以
其
謙
定
程
度
恃
無
綺
效
評
估
之
標
率
。
板
娘
調
寄
:
一
顯
示
，
園
角
老
人
對
吞

項
福
利
工
作
相
當
滿
定
，
是
一
種
可
怠
現
象
。
但
我
們
從
社
會
工
作
專
業
的
客
觀
的
角
度
來
評
估
，
都
改
難
講
定
，
因
為
專
業
人
員
借
用
各
戶
，
提
供

專
業
服
務
各
支
-
r。
試
以
最
近
由
目
一
佈
明
年
令
月
起
將
投
給
中
低
收
入
老
人
每
月
津
貼
三
十
一
元
一
事
一
加
(
言
，
因
為
一
眾
所
歡
迎
的
福
利
政
策
，
但
法
法
不

足
以
自
汁
，
該
如
何
評
定
其
收
入
，
如
何
給
予
非
金
毀
性
之
服
務
反
解
決
非
中
地
收
入
老
人
惆
設
性
之
幕
求
等
，
均
垮
掉
用
專
業
人
員
提
供
專
業
廠
務

'
方
ω弘
達
到
口
間
一
質
提
升
之
目
的
。

何
苦
干
新
管
理
的
方
法
。
老
人
福
利
設
麓
，
舟
被
視
為
非
營
利
性
的
福
利
組
織
，
強
調
人
際
和
洽
，
輕
視
企
業
營
理
各
對
效
率
與
鼓
足
的
要
求
。
最

近
m管
理
科
扶
設
逢
，
福
利
組
織
亦
鷹
研
究
企
業
經
營
革
新
原
者
方
法
，
方
別
抹
用
A
b設
民
營
，
奏
託
經
營
，
自
給
自
足
，
購
買
服
務
，
自
費
安
養
，
都

芳
芳
持
，
綺
效
預
算
，
考
綺
與
金
等
方
法
，
減
輕
政
府
食
搏
，
動
員
民
間
資
源
，
引
導
繁
主
參
與
，
有
效
運
用
資
金
，
教
設
工
作
效
率
，
故
谷
老
人
福

利
設
麓
，
心
趴
在
不
悔
自
私
利
的
原
則
下
主
存
設
展
。

五
、
促
進
老
人
福
利
科
際
部
際
及
主
活
層
面
的
整
合
:
老
人
問
題
、
或
支
確
切
的
說
老
年
間
題
，
是
多
元
的
稜
雜
的
﹒
從
知
識
積
域
一
切
占
百
包
持
社

會
、
經
濟
、
醫
輯
、
心
理
、
主
仰
等
學
科
，
研
究
老
人
問
題
臨
時
注
定
科
際
的
整
合
;
混
一
丌
政
黨
務
和
夸
口
，
包
持
衛
生
，
歡
女
、
財
政
、
勞
工
、
福
利
、

經
濟
、
主
計
等
部
門
，
無
論
決
策
軒
卅
一
丌
均
應
注
定
谷
部
門
間
的
協
調
;
老
人
的
帶
來
，
包
持
精
神
抑
質
等
不
用
層
面
，
超
出
經
濟
，
試
醫
療
等
單
項
的

帶
來
.• 

照
務
的
提
棋
，
也
涉
及
政
府
、
專
業
、
企
業
、
社
團
、
及
在
屯
人
本
身
等
谷
方
面
的
配
合
。
促
進
老
人
福
利
，
先
演
注
定
整
合
，
協
調
，
成
立
谷

種
奏
員
會
試
其
他
聯
繁
的
網
絡
，
都
是
不
可
試
缺
的
。

總
之
高
齡
社
會
，
帶
來
參
悅
，
也
帶
來
挑
戰
，
狹
們
應
將
在
也
年
族
群
，
自
社
會
遭
幢
輸
入
社
會
主
流
，
提
供
抑
贊
與
精
神
的
火
麥
協
助
，
確
保
他

們
基
本
的
權
主
促
彼
叫
你
夠
自
助
勘
人
，
建
立
自
主
、
安
樂
、
尊
嚴
、
和
諧
的
主
命

A
A
W
用
妞
，
人
人
主
命
延
長
，
徊
人
生
活
快
樂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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